To be， or not to be; 簽， 還是不簽

當年遙遠的年代， 遙遠西方的丹麥王子Hamlet， 在幾種不同卻互相糾葛的深刻情感中掙扎著， 不知道是否該採取什麼行動? 親叔叔是否密謀殺害了父親， 為了萬人之上的王位? 那至高無上的權力讓人迷失。 許多的疑問等他一個一個解開， 也似乎開啟了一個接一個的衝突。 許多行為都同時具備了正反面的意義， 躊躇難決，而難以前進。古往今來人性更加的複雜了。 Internet可以說是新世紀的代表。 但是，他絕不是只是實現夢想的虛擬世界或純淨無暇的完美世界。 許多實體世界的紛爭糾葛都一樣的延續存在。 管理Domain Name(網域名稱)的ccTLD managers面對與國際組織的接軌和國際承認，以及政府的指導管理或國內法令的限制。 有可能一下子完全失去了管理區域內Domain Name的權力，也有可能因為不同勢力的介入造成了網路環境的失序及不穩定。 現在的ccTLD managers比起古代的哈姆雷特可能還有更多疑問和躊躇難決，而難以前進矛盾。其中，一項關鍵點就是關係於ccTLD managers國際和國內定位的ICANN-ccTLD Sponsorship Agreement。

全世界的ccTLD managers 在新世紀的開始也似乎因為定位這原始的問題使衝突一再發生。 不斷有人指責為什麼是你JPNIC可以經營.jp的管理Domain Name(網域名稱)。這些ccTLD managers不就像是一個國度或地區的將相諸侯或是國王一般， 在Internet早期， 這些網路土霸王對著領轄區的Domain Name發展有著生殺大權或是坐擁Domain Name registration滾滾而入的收益。 但是， 國王頭上還有個太上皇---政府， 哪能眼看著公共資源無法可管， 無單位負責。 眼睜睜看著Domain Name registration的財源不知何去何從。 大部分的地區的政府也都已經發覺了Domain Name對未來國境內電腦網路Internet發展的重要性。 紛紛的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有效掌控， 除了考慮將Domain Name和IP定義為Internet Numbering and Electronic Addressing列入像你我家中電話號碼般的公共資源立法管制。 許多政府單位還加強指導， 以推動成立組織來取代或降低單一ccTLD manager對區域內重要公共資源的影響力。 減少單一個人因為個人情緒， 財務， 政治立場因素的造成的危險。 對外， 更可以大力宣傳以組織名義來顯示其大公無私及公平性。 但是， 還有更多的商業團體結合政治力著眼於Domain Name Registration的商機， 欲將原始經營ccTLD的權力轉移給屬意的對象。 當然， 也有許多是不善經營或操作不力的ccTLD managers。 這些不及格的經營者有許多早已受當地Internet users怨聲載道， 人人得而誅之， 欲除之而後快。 

這許多的混亂現象， 目前， 國際網路最高組織ICANN正在全力推動的ICANN-ccTLD Sponsorship Agreement可能可以改善一些現況。 在這個合約裡， 將載明環境現況， 文字定義， 彼此之權利義務， 一但未盡職責ICANN還可以終止經營權力回收代為管理。 看起來， ICANN的這個做法似乎可以撥亂反正為紛紛擾擾的ccTLD環境。 但是， 在國際現實上， 雖然ICANN是註冊在美國加州的法人(又是美國人當家這點讓很多人沒辦法接受)。 但是似乎也沒有這份強制力可以逼使所有的ccTLD managers和相關的政府單位乖乖坐下來協商這件事。 更何況是簽下一份歡歡喜喜大家都能認可的白紙黑字。 試問既得利益者， 為何要乖乖的交出手上大把天天現收的鈔票? 再加上ICANN本身在推動簽約的相關配套措施尚不夠完整， 合約內容也還飽受爭議。 所以， 時至今日， 全球也只有澳洲 。au 於今年2001十月二十五日正式簽下。 全球其他240多個ccTLD都還在後面狀況未明。 因為， 各地區狀況政治， 經濟， 文化， 主事者差異甚大根本無法用同一套簽約公式來解決不同ccTLD的複雜問題。 ICANN雖然樂觀的誇下海口表示一個月可以簽下5個ccTLD Sponsorship Agreement。 但是， 下一個成功的案子…。還不知道在哪裡。 大家似乎都有自己堅持簽或不簽的合理條件。 如果有些地方的主事者或許希望自己能於歷史留名， 未經深思熟慮也就和ICANN簽一簽， 或會進度出人意表的加速一點。

反觀我國， 因為政治安定(比較性的)， 網路發展進步， ccTLD 和政府關係良好， 一貫保持不會和美國政府政策意見相左。 早已被ICANN鎖定為重點超級軟柿子， 積極地與台方接洽希望早早簽約。 如果回頭靜下心仔細想想， 我們該不該和ICANN急於簽下ccTLD Sponsorship Agreement? 原因在哪? 或許， 當全球第二名是蠻了不起的吧? 但是， 簽約的過程能幫助我們學到什麼? 怎麼簽對國內網路環境是最有利益的呢? 似乎還沒有足以說服大眾的意見。 在目前， 此簽約一事似乎還有許多可以努力和學習空間存在， 期待國內Internet的專家及網友一起來討論， 來思考台灣人未來想要的一個網路環境是長成什麼樣子的。 此時， 談簽或不簽才有意義。（本文作者王昱文為TWNIC國際事務專員）

